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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

关于 2022 年丽水市云和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

券——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法律意见书
（2022）法和专债字第 137号

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，担任关于 2022年丽水市云和

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——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

的专项法律顾问。根据《预算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国发[2014]43号文》

《财库[2015]83 号文》《财预[2015]225 号文》《财预[2016]155

号文》《财预[2017]89号文》《财预[2018]34号文》《通知》等法

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遵循诚实、守信、独立、勤勉、尽责原

则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严

格履行法定职责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第一部分 引言

一、释义

除非特别注明或本文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：

简称 指 含义

本法律意见书 指
《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丽水市云和县项目收益
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——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法律
意见书》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国 发 [2014]43
号文

指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
[2014]43 号）

财库[2015]83号
文

指
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
（财库[2015]83 号）

财 预 [2015]225
号文

指
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财预
[2015]225 号）

财 预 [2016]155
号文

指 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16]15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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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预[2017]89号
文

指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
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

财 预 [2018]34
号文

指
《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
[2018]34 号）

《通知》 指
《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
知》

地方政府专项
债券

指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（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
的计划单列市政府）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、约
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
本付息的政府债券

本次发行 指
发行 2022 年丽水市云和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
券——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

《财务评估报
告》

指
《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
估报告》

云和县政府 指 云和县人民政府

本所 指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

本所律师 指 夏金松律师、涂勇妙律师

万邦会所 指 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二、声明

1、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

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。对于出具本法

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

赖于向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核实及提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由提供单位负责。

2、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，并

不对有关财务、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

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、意见及结论，并不

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

示的保证。

3、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

则，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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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发行的合法、合规、真实、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

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

4、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

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5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

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本次发行专项债券项目情况

依据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显示，本次发行关于 2022年丽水市

云和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——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

工程，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 3000万元，期限为 15年。项目

基本情况如下：
项目名称 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

项目规模及建设
内容

坚持全域旅游发展目标，按照全域 5A 理念，围绕“一城一湖
一梯田”的旅游空间布局，全面推进云和旅游跨越发展“3610”
工程，即以 3 个 5A、6 个 4A、10 个及以上 3A 景区(村)
为核心内容，推进全域旅游创建工程，打造旅游第一战略支柱
产业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:1、云和湖旅游度假区项目，具体包
括:赤石、金水坑、三江口、小顺等区块进行基础配套工程，云
和东部旅游集散中心项目，云和湖仙宫 4A 景区提升工程等；
2、云和梯田旅游区项目，具体包括:围绕云和梯田 5A 景区创
建为核心，进行两翼灵漈山、白鹤尖 4A 景区创建，打造云和
梯田景区集群。
全域旅游“百千万工程”，以浙江省百城千镇万村景区化建设
为标准，推进云和县城、3 乡 3 镇、71 个行政村景区化建设，
以及配套的旅游咨询、停车接待、驿站休憩、厕所革命等旅游
服务设施，打造童话云和大花园。

项目所在位置
位于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区块。项目建设范围为云和县全部行
政区域，总面积 984平方公里，辖 4街道 3镇 3乡 71个行政
村、15 个社区

项目总投资 138400 万元

前期已发行债券
金额

10500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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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发行债券金
额

3000万元

项目审批情况

云和县发展和改革局对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作出批复（云
发 改 投〔 2020 〕62 号 ，发 展 改 革 委 审 批 监 管
平 台 代 码 为 2020-331125-78-01-125506），同意项目
建设规模和内容、建设地点和用地、估算投资和资金来源等内
容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属

于政府投资性项目，属于文化旅游领域，具有项目收益，且项目审

批程序合法，符合《通知》要求的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标

准。

二、本次发行专项债券项目实施主体情况

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的实施主体为云和县瓯上旅业投资有

限公司，实施主体基本情况如下：

企业名称：云和县瓯上旅业投资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31125307518226Q

法定代表人：杨伟华

注册资本: 11800万人民币

住所地：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白龙山街道新建南路 285号四层

业务范围： 许可项目：旅游业务；住宿服务；餐饮服务；道路

旅客运输经营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自来水生产与供应(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

批结果为准)。一般项目：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、咨询服务；旅

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；游览景区管理；园区管理服务；市场营销策

划；教育咨询服务（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）；会议及展

览服务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；食用农产

品零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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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发行所对应的实施主体云和县瓯上旅业投

资有限公司系我国境内依法设立、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，具备项目

实施主体资格。

三、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及财务评估报告

1、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及使用

根据本次发行文件《财务评估报告》显示：云和县全域旅游创

建工程总投资为 138400 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 108400万元由政

府财政资金安排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30000 万元，前期已发行

10500万元，本次发行 3000万元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应由浙江省丽水市范围内云

和县政府专项用于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。

2、财务评估报告

万邦会所为本次发行提供专项审计评估服务并出具《财务评估

报告》。万邦会所评价认为：（1）资金充足性：本项目对本息覆盖

倍数为 2.46，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；（2）资金稳定性：

在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后，在债券存续期内均不存在资金缺口且累计

资金结余≥0，项目资金稳定性全部可以得到保证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具

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

债券本金和利息支出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四、中介服务机构

1、会计师事务所

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债的审计机构

并出具《财务评估报告》。万邦会所系依法登记成立的会计师事务

所，现持有丽水市莲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11026995197452）及浙江省财政厅核发的

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（编号：3300042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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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：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

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，具备出具《财务评估报告》的资质，在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上签字的执业会计师均具备会计从业资格。

2、律师事务所

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发债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《法

律意见书》。本所系浙江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

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313300006702729020）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

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具备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的资质，在《法

律意见书》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、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的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

属于政府投资性项目，属于文化旅游领域，具有项目收益，且项目

审批程序合法，符合《通知》要求的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

标准。

2、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的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

程，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

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支出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3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应由浙江省丽水市范围内云和县政府专项

用于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工程。

4、为本次发行提供中介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具

备相应从业资格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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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年丽水市

云和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——云和县全域旅游创建

工程法律意见书》签字签章页）

2022年 6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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